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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，逐渐磨

损而消失的那部分价值。固定资产损耗的这部分价值，应

当在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年限内进行系统分摊，形成折

旧费用，计入各期成本。但会计制度未具体规定使用年

限，即折旧年限。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——固定资产》规定：“企业在
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时，应当根据固

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”。也就是说，固定资

产的会计折旧年限需要企业在实践中根据固定资产的性

质和使用情况进行职业判断。税法则规定了固定资产的

最低折旧年限。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条规定：

“除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，固定资产计

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：房屋、建筑物，为 20年；飞机、火
车、轮船、机器、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，为 10年；与生产经
营活动有关的器具、工具、家具等，为 5年；飞机、火车、轮
船以外的运输工具，为4年；电子设备，为3年”。
因此在实践中，企业的会计折旧年限与税法折旧年

限可能不一致，从而导致折旧额在会计利润与税前扣除

计量上的差异，这是企业纳税人必须厘清的问题，否则就

会造成纳税申报上的错误。

一、会计折旧年限短于税法最低折旧年限下折旧的

税前扣除——需要纳税调整，先调增后调减

例1：某企业2×13年12月购买一台机械设备，固定资
产入账价值100万元（不考虑其他的税费），会计上企业从
2×14年1月开始按照折旧年限8年、残值率5%、直线法计
提折旧。根据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的规定，机械设备

最低折旧年限为10年。那么，在会计折旧年限短于税法最
低折旧年限的情况下，其税前扣除的折旧额如何计量呢？

在实际工作中，许多纳税企业的财务人员片面地认

为低于税法规定最低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不得在税前扣

除。即例1中，会计每年折旧11.875万元（100×95%÷8），而
税法每年折旧 9.5万（100×95%÷10），因此，在会计折旧年
限 8年内每年进行纳税调增 2.375万元，而 8年累计调增
的 19万元在第 9年、第 10年因为会计上已经没有计提折
旧，所以纳税上也不能调减。这显然是曲解了税法的相关

规定。

2014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《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
税所得额若干问题的公告》第五条“固定资产折旧的企业

所得税处理”第（一）款明确规定：“企业固定资产会计折

旧年限如果短于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，其按会计折

旧年限计提的折旧高于按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计提

的折旧部分，应调增当期应纳税所得额；企业固定资产会

计折旧年限已期满且会计折旧已提足，但税法规定的最

低折旧年限尚未到期且税收折旧尚未足额扣除，其未足

额扣除的部分准予在剩余的税收折旧年限继续按规定扣

除”。

因此，前 8年纳税调增的 19万元可以在会计折旧年
限已期满而最低折旧年限尚未到期之间（第 9 ~ 10年）进
行相应的纳税调减处理（详见下表，单位：万元）。

这样处理完全符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基本原

则。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八条规定：“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

得收入有关的、合理的支出，包括成本、费用、税金、损失

和其他支出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”。企业会

计折旧提足后，在剩余的税收折旧年限已没有会计折旧，

不同折旧年限下固定资产折旧的税前扣除

黄丽萍 方飞虎（教授）

（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财务会计系 杭州 310018）

【摘要】企业的会计折旧年限与税法折旧年限往往不一致。在会计折旧年限短于税法最低折旧年限的情况下，

企业需要纳税调整，前期调增，后期调减；但在会计折旧年限长于税法最低折旧年限的情况下，企业不需要纳税调

整；而在会计折旧年限长于享受税法缩短折旧年限优惠政策的情况下，企业需要纳税调整，前期调减，后期调增。

【关键词】税前扣除 固定资产 折旧年限 纳税调整

调整事项

会计折旧额（1 ~ 8年）

税法折旧额（1 ~ 10年）

纳税调增（1 ~ 8年）

纳税调减（9 ~ 10年）

2×14 ~ 2×21年

11.875

9.5

2.375

2×22年

0

9.5

9.5

2×23年

0

9.5

9.5

合计

95

95

19

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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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由于前期已提折旧按税法规定进行了纳税调增，也就

是说，税法与会计之间差异部分已实际进行了会计处理，

并且这不属于永久性差异而是暂时性差异，因此，应当准

予将前期纳税调增的部分，在后期按税法规定进行纳税

调减。

二、会计折旧年限长于税法最低折旧年限下折旧的

税前扣除——不需纳税调整，不调增不调减

例2：某企业2×13年12月竣工交付使用厂房一幢，入
账价值500万元（不考虑其他的税费），会计上从2×14年1
月起按照使用年限50年、残值率5%、直线法计提折旧。而
根据税法规定，房屋、建筑物，最低折旧年限为 20年。那
么，在会计折旧年限长于税法最低折旧年限的情况下，其

税前扣除的折旧额又如何计量呢？

关于这一问题，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曾经争议很大，争

议的焦点源于对《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

务处理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 15号）
第八条规定的不同理解。

该公告第八条规定：“对企业依据财务会计制度规

定，并实际在财务会计处理上已确认的支出，凡没有超过

《企业所得税法》和有关税收法规规定的税前扣除范围和

标准的，可按企业实际会计处理确认的支出，在企业所得

税前扣除，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。”规定中这个“可”字，是

“可以”的意思，还是“必须”的意思？从文义上理解，“可”

字不同于“应”字，从法律上看，“可”字应当理解为“可以”

的意思，其属于授权性规范，也就意味着企业具有选择

权，即在会计折旧年限长于税法最低折旧年限时，企业既

可以选择按照会计折旧年限计算扣除折旧费，也可以选

择按税法最低折旧年限计算扣除折旧费，而选择后者可

以先期多扣除折旧费，获得时间价值利益。税务机关则认

为，税法规定的“最低折旧年限”虽然是强制性条款，但它

是个下限，税法并没有限制企业可以长于这个最低年限。

既然企业会计上采用了超过税法最低折旧年限来计提折

旧，并没有违反税法最低折旧年限的强制性规定，在税收

处理上当然也没有理由不认可这种做法，因此，税务机关

不允许企业进行纳税调减。

围绕该争论，直至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企业所得税应

纳税所得额若干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
第 29号）第五条“固定资产折旧的企业所得税处理”第
（二）款作出了“企业固定资产会计折旧年限如果长于税

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，其折旧应按会计折旧年限计算

扣除，税法另有规定除外”的明确规定，一个“可”字改为

“应”字，争议才就此化解。也就是说，除税法另有规定外，

企业会计核算上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年限不低于税法规

定的最低折旧年限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时，应按企

业会计核算上实际确认的折旧额在企业所得税前计算扣

除，不做纳税调减处理。

据此，例 2中的厂房不允许按税法 20年最低年限每
年计提的 23.75万元（500×95%÷20）折旧额在税前扣除，
而应该按会计 50年折旧年限计算的折旧额在税前扣除，
即每年可以税前扣除的折旧额为 9.5万元（500×95%÷
50），不需要也不允许在年度汇算清缴时进行纳税调减。
三、享受税法缩短折旧年限优惠政策条件下折旧的

税前扣除——需要纳税调整，先调减后调增

例 3：某企业 2×14年 12月新购进专门用于研发的仪
器、设备一台，固定资产入账价值240万元（不考虑其他的
税费），企业于 2×15年1月会计上按照折旧年限10年、残
值率5%、直线法计提折旧。根据规定，该专用设备可以采
取缩短折旧年限的方法，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《企业所

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条规定（机械设备最低折旧年限

为 10年）折旧年限的 60%，即税收上按 6年计提折旧。那
么，在会计折旧年限长于享受税法缩短折旧年限优惠政

策情况下，其税前扣除的折旧额如何计量呢？

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九十八条规定，由于技

术进步、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，以及常年处于强

震动、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，可以加速折旧，其中采取

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的，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本条例第

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60%。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，可以
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。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

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4]75号）规定，对生物
药品制造业，专用设备制造业，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航天和其

他运输设备制造业，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

业，仪器仪表制造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

等6个行业的企业2014年 1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，
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。对上述6个行业
的小型微利企业 2014年 1月 1日后新购进的研发和生产
经营共用的仪器、设备，单位价值超过100万元的，可缩短
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；对所有行业企业 2014
年 1月 1日后新购进的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、设备，单位
价值超过100万元的，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
方法。其中采取缩短折旧年限的，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

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60%；
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，可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

总和法。

企业的固定资产符合上述税法加速折旧规定条件

的，通常情况下，会计处理如果也采用了加速折旧方法

的，毫无疑问税收上是可以按加速折旧方法下的折旧额

进行税前扣除的。但是，如果企业在会计上并没有实行加

速折旧方式，仍然采取直线法等非加速折旧方法，那么税

收上可以按加速折旧计提的折旧额在税前扣除吗？对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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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争议。实务中为减少会计与税法

的差异、便于后续管理，税收上往往不允许按加速折旧扣

除。

不允许按加速折旧税前扣除的做法是不正确的。因

为加速折旧主要是作为税收优惠政策减少税收利润，即

应纳税所得额，在会计利润的核算上，企业可以继续按照

预计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，采用直线法或其他折旧方法

计提折旧，可以与税收折旧政策不一致（当然也可以选择

与税法一致，这需要基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）。

针对这一问题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29号首
次进行了明确规定，即“企业按税法规定实行加速折旧

的，其按加速折旧办法计算的折旧额可全额在税前扣

除”，也就是说，不必看其会计上是否已按加速折旧进行

处理。不过该公告只提到实行加速折旧的税前扣除，那么

会计上没有采取缩短折旧年限的处理，税收上是否可以

按缩短折旧年限政策计提的折旧额全额在税前扣除呢？

笔者认为，应该参照执行。因为允许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

缩短折旧年限，和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

的加速折旧方法一样，都是作为一种税收优惠政策赋予

企业的，与前述第二种情况所述会计折旧年限长于税法

最低折旧年限的情况不同。另外，笔者认为缩短折旧年

限，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加速折旧方法，理应同等对

待，即不必受会计上是否已采用缩短折旧年限处理的限

制。

据此，例 3中该企业会计 10中每年计提折旧 22.8万
元（240×95%÷10），而税法 6年中每年计提折旧 38万
（240×95%÷6），前 6年每年纳税调减 15.2万元，后 4年每
年进行相应的纳税调减 22.8万元（详见下表，单位：万
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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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事项

会计折旧额（1 ~ 10年）

税法折旧额（1 ~ 6年）

纳税调减（1 ~ 6年）

纳税调增（7 ~ 10年）

2×15 ~ 2×20年

22.8

38

15.2

2×21 ~ 2×14年

22.8

0

22.8

合计

228

228

91.2

91.2

一、导言

稿酬之说，由来已久。自古便有“以财乞文，俗谓润

笔”的讲法。近代，由严复倡议、沈家本起草的《大清著作

条例》的颁布，更意味着稿酬、版税制度的基本确立。虽说

后来经历文革，版税制度即被废除，但到了 1990年 9月 7
日，争论十年之久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终于通

过，稿酬制度还是被保留了下来。从这一百年的稿酬制度

的变迁中可以发现，稿酬制度变化频繁，不仅与现实经济

息息相关，更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。

到了 21世纪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开启了一个大数
据时代。到目前为止，中国互联网是全球的第一大网，网

民数量最多，联网区域最广，百度、腾讯等中文网络影响

全球。截至 2013年12月，我国网民规模达 6.18亿，全年共
计新增网民5 358万人，互联网普及率为45.8%，较2012年
底提升 3.7个百分点；手机网民规模达 5亿，较 2012年底
增加8 009万人，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2

对网络稿酬个人所得税的看法

庞羽玲

（浙江工商大学财务与会计学院 杭州 310018）

【摘要】21世纪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互联网成为全球第一大网，网民数量急速飙升。互联网的出现
创造出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，所有东西在网络世界被重新定义，网络文学也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。由

于网络文学是当今文学一脉的新分支，在税法中还未明确它的定义，网络稿酬始终被归为劳动报酬一列。但从网络

文学的实质来看，发表网络文学所取得的收入应归入稿酬项目更合理。

【关键词】个人所得税 网络文学 稿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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